
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修订对照表

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、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

案》，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，具体修订如下：

修订前 修订后

第六条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,121.3683 万

元。

第六条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,120.4323 万

元。

第十九条

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15,121.3683 万

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

第十九条

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15,120.4323 万

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

第九十六条 股东会通过有关董事选举提

案的，新任董事就任时间在股东会决议通过之

日就任。

第九十六条 股东会通过有关董事选举提

案的，新任董事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

任。

第一百四十条

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

解聘。

公司设副总经理四名，财务总监一名、董

事会秘书一名，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。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

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

第一百四十条

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

解聘。

公司设副总经理三名，财务总监一名、董

事会秘书一名，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。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

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

除上述修订内容之外，《公司章程》中其他内容不变。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事项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。

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4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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